隆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做好政务公开专区建设工作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直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9〕54号）和《保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保山市政务公开专区建设工作方案>的通知》（保政办函〔2024〕21号）有关要求，进一步推进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按照标识统一、功能完善、设施完备、管理规范的要求，在全区各级政务服务场所、档案馆、图书馆，提供规范的政府信息查询、信息公开申请、办事咨询答复、政策宣传解读服务，为企业和群众提供方便快捷、优质高效的政务公开服务。经区人民政府同意，现就做好隆阳区政务公开专区建设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建设范围

在区政务服务大厅、区档案馆、区图书馆等服务场所建设区级政务公开专区，在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建设乡镇级政务公开专区，村级便民服务点在乡镇（街道）指导下可结合实际积极探索专区建设。

二、建设内容

区政务服务大厅、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的政务公开专区需建设查询阅览区、申请接收区、政策咨询区3个功能区。区档案馆、区图书馆的政务公开专区主要建设查询阅览区。

（一）查询阅览区

1.设立电子查阅点。通过联网计算机或自助查询机将区政府网站政府信息公开相关栏目以专栏或专题页面形式提供查阅政府信息服务，方便群众了解政务公开标准、查阅已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咨询政务服务事项。

2.设立资料查阅点。设置报刊栏、资料架、文件柜等实体载体，摆放政府信息公开指南、办事服务指南、政府公报等政府信息资料，其中办事服务指南以宣传册或工作手册的方式制作。通过落地式展架悬挂张贴政府信息公开指南、依申请公开工作流程图、办事服务二维码等内容，切实提高群众获取政府信息的便捷性和时效性。

（二）申请接收区。提供《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及样表，接收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接收群众对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建议及满意度评价等。

（三）政策咨询区。设置政策咨询台，依托政府网站政策咨询问答库，提供“一站式”政策咨询服务。

三、建设标准

（一）标识统一。按照庄重、大方、美观的原则，在政务公开专区醒目位置设置标识牌，统一标识为“政务公开专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接收区统一标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受理点”，放置公开资料的报刊栏、资料架或文件柜等统一标识“公开资料展示架”，政务公开查询电脑或自动查询机旁应放置带有“政务公开查询”字样的固定立式台卡或张贴“政务公开查询”标识。所有标识牌字体应与“政务公开专区”一致，使用白底蓝字，字号可依据标识牌大小等适当缩放。设有平面示意图、楼层索引图的场所，要在图上标注“政务公开专区”所在位置。

（二）功能完善。合理规划各功能区域，各功能区要相对集中，提供政府信息查询、信息公开申请、办事咨询服务和政策宣传一站式服务。

（三）设施完备。配备计算机、打印机、资料架、落地式展架、办公桌椅等设备，提供查询、申请、咨询等服务。可结合实际配备触摸查询一体机、自助查询办理终端、LED大屏等设备，提供政府信息查询、办事指南查询、业务自助办理等服务。

（四）管理规范。安排专人负责政务公开专区管理工作，提供办事咨询、政府信息查询和申请指引等便民服务，组织开展工作人员业务培训，提升工作人员接待和服务保障能力。定期补充更新相关资料，加强政务公开专区日常管理、维护，确保设备正常使用。

四、责任分工

（一）区级政务公开专区

1.政务服务大厅政务公开专区建设。（牵头单位：区政务服务局，责任单位：进驻区政务服务大厅的区直有关部门，完成时限：2024年8月10日前）

2.档案馆、公共图书馆政务公开专区建设。（牵头单位：区档案馆、区文化和旅游局，完成时限：2024年8月10日前）

（二）乡镇（街道）政务公开专区

参照区级建设要求，结合本乡镇（街道）实际进行建设。各乡镇（街道）的政务服务事项办事指南参照区级进行梳理，具体业务可与区政务服务局对接，联系人及电话：李忆婷，0875—2233479。（牵头单位：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完成时限：2024年8月25日前）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建立政务公开主管部门协调指导、牵头单位具体实施、有关部门协作推进的工作机制。区政府办公室负责协调、指导全区政务公开专区建设。牵头单位要切实做好政务公开专区具体建设及日常管理服务工作，为社会公众提供方便快捷的政务公开服务。进驻区政务服务大厅的区直有关部门是区级政务公开专区的共建单位，要按要求定期提供本单位应当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及时接收及办复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积极推进、支持政务公开专区建设。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要加强协调指导，积极推进基层政务公开专区建设，推动基层政务公开与村（居）务公开有效衔接、协同发展。

（二）强化制度建设。牵头单位要建立健全政务公开专区管理制度和服务规范，完善服务机制，实现标准化、规范化、制度化管理，保证政务公开专区规范运行。认真做好政府信息查阅、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政策咨询、政务公开意见建议等事项信息登记、移交办理，为加强和改进政务公开工作提供参考。

（三）落实工作保障。政务公开专区建设应充分整合现有场所和信息化资源，避免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牵头单位要对政务公开专区建设提供必要的场地、办公设备等，安排1名工作人员负责政务公开专区工作。政务公开专区工作人员应熟悉政务公开工作有关法规、制度以及工作流程，熟练掌握计算机操作技能，指导和协助群众通过网络自助查询政府信息，及时处理政府信息公开现场申请和政策咨询。

（四）严格监督考核。区政府办公室将对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直有关单位的政务公开专区建设情况开展督查检查，对未按要求建设或推进不力、服务质量不高的，将予以督促整改或通报批评，并将政务公开专区建设和运行情况纳入年度政务公开工作考核内容，确保全区政务公开专区建设按时按质按量完成。
隆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7月17日

（此件删减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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